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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4 日上午 10 時 18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林 武 忠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林 芳 如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林 民 傑 張 勝 富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請  假：議 員 許崑源、陳美雅、李雅靜、吳銘賜、黃紹庭 

喪  假：議 員 郭建盟 

列  席：市政府─市 長：陳  菊 

副 市 長：許立明 

副 市 長：史  哲 

副 市 長：許銘春 

秘 書 長：楊明州 

秘 書 處 處 長：陳瓊華 

民 政 局 局 長：張乃千 

法 制 局 局 長：許乃丹 

人 事 處 處 長：葉瑞與 

政 風 處 處 長：陳榮周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劉進興 

社 會 局 局 長：姚雨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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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住 民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谷縱．喀勒芳安 

客 家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古秀妃 

兵 役 局 局 長：陳賓華 

勞 工 局 局 長：鄭素玲 

財 政 局 局 長：簡振澄 

稅 捐 稽 徵 處 處 長：李瓊慧 

主 計 處 處 長：張素惠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曾文生 

教 育 局 局 長：范巽綠 

文 化 局 代 理 局 長：王文翠 

新 聞 局 局 長：丁允恭 

市 立 空 中 大 學 校 長：劉嘉茹 

農 業 局 局 長：蔡復進 

水 利 局 局 長：蔡長展 

海 洋 局 局 長：王端仁 

觀 光 局 局 長：曾姿雯 

交 通 局 副 局 長：張淑娟 

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警 察 局 局 長：陳家欽 

消 防 局 局 長：陳虹龍 

衛 生 局 局 長：黃志中 

環 境 保 護 局 局 長：蔡孟裕 

都 市 發 展 局 局 長：李怡德 

工 務 局 局 長：趙建喬 

新 建 工 程 處 處 長：黃榮慶 

養 護 工 程 處 處 長：吳瑞川 

地 政 局 局 長：黃進雄 

土 地 開 發 處 處 長：吳宗明 

本 會─秘 書 長：陳順利 

法 規 研 究 室 主 任：許進興 

專 門 委 員 兼 議 事 組 代 理 主 任：林清輝 

請  假：市政府─交通局局長陳勁甫（由副局長張淑娟代理） 

主  席：康議長裕成 

記  錄：吳春英、林雯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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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報告事項 

一、陳秘書長順利報告出席議員 37 人，已足法定人數。 

二、主席康議長裕成宣告本（4）次定期大會開幕並致開幕詞（如附件）。 

三、本會第 2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5 次會議紀錄及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

會預備會議紀錄，經大會分別追認及認可確定。 

四、報告市政府來函 

編號：1      類別：財經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市府各機關 105 年 3 月 2 日至 9 月 5 日先行墊支共計 113 案新

台幣 15 億 6,722 萬 6,523 元，包括中央補助 100 案新台幣 6 億

7,390 萬 3,723 元及回饋金 13 案新台幣 8 億 9,332 萬 2,800

元」，提請本會大會報告。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2      類別：財經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本市苓雅區福河段 421-2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面積為

4.25 平方公尺，業經行政院准予出售，報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3      類別：財經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本市三民區水源段 931-31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面積

為 5.35 平方公尺，業經行政院准予出售，報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4      類別：財經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本市三民區水源段 931-32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面積

為 5.13 平方公尺，業經行政院准予出售，報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5      類別：財經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本市三民區水源段 931-33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面積

為 2.39 平方公尺，業經行政院准予出售，報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6      類別：財經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本市林園區溪州段 3510-12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面積

為 115 平方公尺，業經行政院准予出售，報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7      類別：財經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本市路竹區竹南段 1088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面積為

53.26 平方公尺，業經行政院准予出售，報請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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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8      類別：財經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本市阿蓮區和蓮段 311-3 及 308-1 地號 2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

案，面積為 1.23 及 0.14 平方公尺，業經行政院准予出售，報

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9      類別：財經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本市彌陀區仁壽段 414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面積為

72.48 平方公尺，業經行政院准予出售，報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10     類別：工務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檢送高雄市住宅基金 105 年度 1 至 6 月補辦預算數額表，請

准予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11     類別：工務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檢送高雄市平均地權基金補辦預算數額表，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12     類別：法規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檢送「高雄市大樹區公所場地使用管理規則」150 份，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13     類別：法規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修正「高雄市立中醫醫院組織規程」第三條一案，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14     類別：法規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修正「高雄市立聯合醫院組織規程」第三條及第五條暨編制表

一案，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15     類別：法規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有關修正高雄市鹽埕區公所編制表，並自 105 年 8 月 2 日生效

一案，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16     類別：法規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訂定高雄市兵役處組織規程暨編制表，並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

日生效一案，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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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7     類別：法規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廢止高雄市政府兵役局組織規程暨編制表，並自一百零六年一

月一日生效一案，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18     類別：法規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修正高雄市政府民政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並自一百零六年一

月一日生效一案，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19     類別：法規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修正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組織規程第三條至第五條

暨編制表一案，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20     類別：法規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修正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通信隊組織規程第四條一案，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21     類別：法規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修正高雄市政府勞工局勞工教育生活中心組織規程第三條及第

十一條暨編制表一案，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22     類別：法規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檢送「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場地使用管理規則」第三條及第四

條修正條文 1 式 150 份，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23     類別：法規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高雄市國際學生獎學金申請辦法」部分條文，業經本府於

105 年 5 月 26 日以高市府教資字第 10533139100 號令修正發

布，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24     類別：法規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高雄市兒童托育津貼發給辦法」業經本府於 105 年 7 月 28

日以高市府教幼字第 10534454900 號令訂定發布，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25     類別：法規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高雄市社區大學設置及實施辦法」修正條文，業經本府於

105 年 6 月 6 日高市府教社字第 10533195400 號令發布，請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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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26     類別：法規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業經本府於 105 年

9 月 1 日高市府教社字第 10535218700 號令發布，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27     類別：法規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修正「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演藝廳場地使用管理規則」部分條文，

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28     類別：法規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修正「高雄市藝文場地使用管理規則」部分條文，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29     類別：法規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檢送「高雄市未達一定規模應回收廢棄物回收站管理辦法」乙

份，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30     類別：法規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檢送「高雄市代處理廢棄物收費標準」第四條及第七條修正案

乙份，請備查。 

發言議員： 

李議員喬如 

簡議員煥宗 

陳議員麗娜 

張議員豐藤 

周議員玲妏 

林議員瑩蓉 

說明人員： 

環境保護局蔡局長孟裕 

決議：擱置。 

編號：31     類別：法規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高雄市廢棄物處理場廠回饋辦法」修正條文業於 105 年 9 月

22 日以高市府環廢管字第 10540047300 號令公布施行並刊登

市府公報公告周知，請查照。 

發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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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副議長昌達 

陳議員麗娜 

說明人員： 

環境保護局蔡局長孟裕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32     類別：法規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檢送「高雄市五甲國民住宅社區管理維護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

辦法」條文暨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乙份，請查照。 

發言議員： 

張議員漢忠 

羅議員鼎城 

蘇議員炎城 

說明人員： 

都市發展局李局長怡德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33     類別：法規    來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檢送經本府第 28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之「高雄市建築物變更

使用執照申請許可審查收費標準」全文及說明乙份，報請貴議

會備查，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乙、其他事項 

一、議事組林專門委員兼代理主任清輝於上午 11 時 37 分提：茲因陳明澤

議員辭保安委員會第一召集人，保安委員會爰召開會議，推選陳政聞

議員擔任第一召集人。陳政聞議員原任法規委員會委員遺缺，保安委

員會依據「法規委員會由各委員會各推選一人暨另由議長遴選一人組

成之」規定，再次召開會議推選陳粹鑾議員擔任法規委員會委員。 

二、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上午 10 時 38 分提：10 月 17 日、18 日兩天議程為

「市長施政報告與質詢」，17 日上午議程依例由各黨團輪流質詢，由

無黨團結聯盟黨團、中國國民黨黨團、民主進步黨黨團依序質詢，每

黨團各發言 30 分鐘，17 日下午及 18 日全天則由各位議員依序登記發

言，18 日的質詢是以 17 日下午沒質詢過的議員為優先；請於 18 日上

午 8 時 50 分之前登記，並在簽到處抽籤決定發言順序。 

丙、散會：上午 10 時 3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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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議長開幕致詞 

康議長開幕致詞內容如下： 

高雄市民、本會蔡副議長及全體議員同仁、陳菊市長率領的市府團隊，及各位

現場媒體記者女士先生，大家好，大家早安。 

第 2 屆高雄市議會第 4 次定期大會自今日起開 70 天議程，期許所有議員

在這 70 天好好監督市府。市府提出的 106 年總預算案的歲出金額為 1,289 億

元，比今年度增加 85 億元，在審查過程中，希望市府對每位議員進行妥善溝

通，並在預定期限順利審查完畢。 

在此，特別謝謝市府在這次颱風中的辛苦，高雄市議會向辛苦的市府表達

感謝之意，雖然這二個強烈而且頑固的颱風把高雄市政府及市容弄得有些混

亂，但看到市府在很短期間內恢復市容，並在後續進行損害的補助，謝謝市府，

辛苦了。 

中央政府在 106 年度對高雄市的補助比今年度增加 58 億元，顯然高雄想

要翻轉的訴求已獲得中央政府的回應，謝謝中央政府；但統籌分配稅款相關法

令尚未修正，財稅正義尚未獲得補償，期許新政府儘速修正相關法令，讓財政

正義正確落實。 

陳菊市長自 2006 年就職迄今，已經 10 年，這 10 年在陳市長帶領下，我

們的城市不斷蛻變，10 年來，市府團隊穿越城市的美麗，也走過氣爆的哀傷，

讓高雄市變得愈來愈勇敢，高雄市民也愈來愈光榮。 

面對高滿意度的市政府，議會絕對不能怠惰，我們一再強調要用理性問

政、嚴格監督的態度來監督市府，最近，我常在想「理性問政、嚴格監督」的

監督底線在哪裡？為個人利益、為政黨角色而反對或為反對而反對是「監督」

嗎？ 

裕成認為，我們應該以公平正義的普世價值作為監督的底線，如果用公平

正義的普世價值作為底線，相信高雄市議會的角度、立場、底線和市府的角度、

立場和底線，絕對均能符合人民的需求。雖然每個政策沒辦法讓所有人滿意，

政府也常會說，每個政策無法讓所有人滿意，也沒辦法討好所有的人，因此，

議會就應採取公平正義的普世價值作為監督的立場。 

裕成擔任市議員第一年開始，鹽埕區公園路的綠廊開闢不斷在議會爭執，

有贊成的議員，也有反對的議員，歷經多年才開闢成功，但現在，我們看到綠

廊開闢前後的風貌有這麼大的改變，而這個地點就在駁二藝術特區旁邊。在場

有許多議員當時一起參與討論，並爭執是否通過開闢案，今天，現場所有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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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時的決定及看到綠廊開闢後的美麗，我們應該都會感到欣慰。 

裕成以上述例子和大家共同討論和分享，並強調監督市政應以公平正義的

普世價價作為底線，期許議會全體同仁以此監督市政，並期盼市府在擬定政策

時亦用公平正義的普世價值作為底線，那麼，市府和議會的底線及價值絕對會

一致，其中，「弱勢優先」亦應考量。在此與府會所有同仁共同期許，讓我們

以公平正義的普世價值作為市府施政和議會監督的底線。 

我們期許未來 70 天的大會議程圓滿、順利、成功，不要辜負市民的期待，

理性問政及嚴格監督一直是本會問政的立場，裕成今天以公平正義的普世價值

作為監督底線和大家共勉。最後，祝福所有議員同仁，並希望市府同仁大家一

起努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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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2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7 日上午 9 時 32 分（中午 12 時 18 分休息，

下午 2 時 59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林 武 忠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許 崑 源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林 芳 如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林 民 傑 張 勝 富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黃 紹 庭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請  假：議 員 吳銘賜 

喪  假：議 員 郭建盟 

列  席：市政府─市 長：陳  菊 

副 市 長：許立明 

副 市 長：史  哲 

副 市 長：許銘春 

秘 書 長：楊明州 

秘 書 處 處 長：陳瓊華 

民 政 局 局 長：張乃千 

法 制 局 局 長：許乃丹 

人 事 處 處 長：葉瑞與 

政 風 處 處 長：陳榮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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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劉進興 

社 會 局 局 長：姚雨靜 

原 住 民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谷縱．喀勒芳安 

客 家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古秀妃 

兵 役 局 局 長：陳賓華 

勞 工 局 局 長：鄭素玲 

財 政 局 局 長：簡振澄 

稅 捐 稽 徵 處 處 長：李瓊慧 

主 計 處 處 長：張素惠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曾文生 

教 育 局 局 長：范巽綠 

文 化 局 代 理 局 長：王文翠 

新 聞 局 局 長：丁允恭 

市 立 空 中 大 學 校 長：劉嘉茹 

農 業 局 局 長：蔡復進 

水 利 局 局 長：蔡長展 

海 洋 局 局 長：王端仁 

觀 光 局 局 長：曾姿雯 

交 通 局 副 局 長：張淑娟 

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警 察 局 局 長：陳家欽 

消 防 局 局 長：陳虹龍 

衛 生 局 局 長：黃志中 

環 境 保 護 局 局 長：蔡孟裕 

都 市 發 展 局 局 長：李怡德 

工 務 局 副 局 長：蘇志勳 

新 建 工 程 處 副 處 長：陳正武 

養 護 工 程 處 處 長：吳瑞川 

地 政 局 局 長：黃進雄 

土 地 開 發 處 處 長：吳宗明 

本 會─秘 書 長：陳順利 

專 門 委 員 兼 議 事 組 代 理 主 任：林清輝 

請  假：市政府─交通局局長陳勁甫（由副局長張淑娟代理） 

工務局局長趙建喬（由副局長蘇志勳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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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工程處處長黃榮慶（由副處長陳正武代理） 

養護工程處處長吳瑞川（由副處長林志東代理） 

主  席：康議長裕成 

記  錄：蔡汶紋、黃美慧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三、陳市長菊施政報告。 

乙、質詢事項 

開始市長施政報告質詢 

一、黨團聯合質詢 

無黨團結聯盟黨團 

黃議員石龍 

吳議員益政 

中國國民黨黨團 

曾議員俊傑 

黃議員紹庭 

陳議員玫娟 

陳議員麗娜 

陳議員美雅 

李議員雅靜 

許議員慧玉 

劉議員馨正 

王議員耀裕 

民主進步黨黨團 

邱議員俊憲 

李議員柏毅 

周議員玲妏 

黃議員淑美 

李議員喬如 

蕭議員永達 

蔡副議長昌達 

二、議員質詢 

蔡議員金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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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議員惠美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議員 

林議員民傑 

蘇議員炎城 

李議員眉蓁 

劉議員馨正 

黃議員柏霖 

邱議員俊憲 

答詢人員： 

陳市長菊 

農業局蔡局長復進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劉主任委員進興 

社會局姚局長雨靜 

民政局張局長乃千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許副市長立明 

捷運工程局吳局長義隆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谷縱‧喀勒芳安主任委員 

工務局趙局長建喬 

觀光局曾局長姿雯 

勞工局鄭局長素玲 

丙、其他事項 

一、蕭議員永達於上午 9 時 32 分提秩序問題，經主席康議長裕成請議事

組說明：議員可隨時提出書面提案，並得於議題進行中發生之錯誤，

或其他事件，足以破壞議事之秩序者，提出秩序問題；惟今日議程係

為市長施政報告質詢，並非議案討論，故無議題之外事項提秩序問題

後，主席康議長裕成裁示，請蕭議員永達將其訴求更改為提出書面提

案方式。 

二、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上午 10 時 27 分報告:現在有三民區：吳慶東里長、

吳阿吉里長、郭麗香里長、陳金櫃里長、莊家銘里長、周田雪嬌里長、

許元成里長、陳榮增里長，鳳山區：郭傅美金里長、黃昭清里長，前

鎮區：王進亨里長、趙永耀里長，苓雅區：蔡長志里長、林博文里長、

黃茂森里長、吳明憲里長、林進安里長、林聰發里長、黃旭煌里長、

莊文忠里長、張列綱里長、曾正國里長、劉榮福里長、邱瑞祥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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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豐富里長，新興區：沈玉玲里長、陳清連里長、謝國男里長、陳福

明里長、葉智陽里長帶領里民，及反馬頭山事業廢棄物自救會領隊：

會長高淑惠小姐、正勤路與第五船渠自救會領隊：會長石道顯先生、

前鎮第一公有臨時市場自救會領隊：會長趙廣榮先生、中央公園護地

護樹聯盟領隊：理事長張承賢先生、蓮池潭居住正義自救會領隊：會

長卓敏俊先生、新崇實社區發展協會領隊：理事長江鶩先生、舊左營

國中拆遷戶自救會領隊：會長許嘉來先生、三民果菜市場自救會領

隊：吳富雄先生、高雄市公民大聯盟領隊：理事長陳銘彬先生等帶領

各該團體人員在旁聽席旁聽，以上來賓請大家鼓掌歡迎。 

（全體鼓掌歡迎） 

三、本會中國國民黨黨團由曾議員俊傑於上午 11 時 15 分代表市民遞交反

對果菜市場拆遷陳情書給陳市長菊。 

四、本會民主進步黨黨團由李議員柏毅於上午 11 時 53 分代表市民遞交同

意果菜市場拆遷陳情書與反對果菜市場拆遷陳情書給陳市長菊。 

丁、散會：下午 5 時 4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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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3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9 時 32 分（中午 12 時 51 分休息，

下午 2 時 59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林 武 忠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許 崑 源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林 芳 如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林 民 傑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黃 紹 庭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請  假：議 員 顏曉菁 

喪  假：議 員 郭建盟 

列  席：市政府─市 長：陳  菊 

副 市 長：許立明 

副 市 長：史  哲 

副 市 長：許銘春 

秘 書 長：楊明州 

秘 書 處 處 長：陳瓊華 

民 政 局 局 長：張乃千 

法 制 局 局 長：許乃丹 

人 事 處 處 長：葉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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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風 處 處 長：陳榮周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劉進興 

社 會 局 局 長：姚雨靜 

原 住 民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谷縱．喀勒芳安 

客 家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古秀妃 

兵 役 局 局 長：陳賓華 

勞 工 局 局 長：鄭素玲 

財 政 局 局 長：簡振澄 

稅 捐 稽 徵 處 處 長：李瓊慧 

主 計 處 處 長：張素惠 

經 濟 發 展 局 副 局 長：王宏榮 

教 育 局 局 長：范巽綠 

文 化 局 代 理 局 長：王文翠 

新 聞 局 局 長：丁允恭 

市 立 空 中 大 學 校 長：劉嘉茹 

農 業 局 局 長：蔡復進 

水 利 局 局 長：蔡長展 

海 洋 局 局 長：王端仁 

觀 光 局 局 長：曾姿雯 

交 通 局 副 局 長：張淑娟 

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警 察 局 局 長：陳家欽 

消 防 局 局 長：陳虹龍 

衛 生 局 局 長：黃志中 

環 境 保 護 局 局 長：蔡孟裕 

都 市 發 展 局 局 長：李怡德 

工 務 局 副 局 長：趙建喬 

新 建 工 程 處 副 處 長：黃榮慶 

養 護 工 程 處 處 長：吳瑞川 

地 政 局 局 長：黃進雄 

土 地 開 發 處 處 長：吳宗明 

本 會─秘 書 長：陳順利 

專 門 委 員 兼 議 事 組 代 理 主 任：林清輝 

請  假：市政府─交通局局長陳勁甫（由副局長張淑娟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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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局局長曾文生（由副局長王宏榮代理） 

主  席：由康議長裕成及黃議員淑美分別主持 

記  錄：蘇美英、管幼生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2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質詢事項 

繼續市長施政報告質詢 

質詢議員： 

鄭議員新助 

陳議員麗娜 

蕭議員永達 

簡議員煥宗 

李議員雅靜 

鍾議員盛有 

林議員武忠 

許議員慧玉 

李議員順進 

高議員閔琳 

劉議員德林 

周議員鍾㴴 

王議員耀裕 

方議員信淵 

陳議員玫娟 

曾議員麗燕 

張議員漢忠 

陳議員信瑜 

鄭議員光峰 

林議員宛蓉 

吳議員銘賜 

同一問題質詢議員： 

劉議員馨正 

黃議員淑美 

李議員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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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詢人員： 

陳市長菊 

許副市長立明 

法制局許局長乃丹 

勞工局鄭局長素玲 

農業局蔡局長復進 

民政局張局長乃千 

養護工程處吳處長瑞川 

工務局趙局長建喬 

水利局蔡局長長展 

海洋局王局長端仁 

環境保護局蔡局長孟裕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劉主任委員進興 

衛生局黃局長志中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谷縱‧喀勒芳安主任委員 

都市發展局李局長怡德 

史副市長哲 

警察局陳局長家欽 

丙、決定事項 

一、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上午 12 時 3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李議員順

進、高議員閔琳質詢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二、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下午 5 時 34 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吳議員銘賜

質詢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丁、散會：下午 6 時 2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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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9 日上午 9 時（中午 1 時 6 分休息，下午 2

時 30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林 武 忠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許 崑 源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林 芳 如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林 民 傑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黃 紹 庭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喪  假：議 員 郭建盟 

列  席：市政府─教 育 局 局 長：范巽綠 

文 化 局 代 理 局 長：王文翠 

新 聞 局 局 長：丁允恭 

市 立 空 中 大 學 校 長：劉嘉茹 

本 會─專 門 委 員：江聖虔 

議 事 組 專 門 委 員 兼 代 理 主 任：林清輝 

主  席：教育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陳議員信瑜、第二召集人李議員雨庭分別

主持 

記  錄：江麗珠、曾雅慧 

甲、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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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3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三、教育部門業務報告： 

教育局范局長巽綠業務報告並介紹新任主管人員。 

市立空中大學劉校長嘉茹業務報告並介紹新任主管人員。 

新聞局丁局長允恭業務報告。 

文化局王代理局長文翠業務報告並介紹新任主管人員。 

乙、質詢事項 

教育部門業務質詢 

質詢議員： 

羅議員鼎城 

顏議員曉菁 

吳議員益政 

李議員雨庭 

陳議員信瑜 

林議員芳如 

曾議員俊傑 

黃議員柏霖 

周議員鍾㴴 

周議員玲妏 

劉議員馨正 

劉議員德林 

答詢人員： 

教育局戴副局長淑芬 

教育局范局長巽綠 

教育局王副局長進焱 

文化局王代理局長文翠 

新聞局丁局長允恭 

市立空中大學劉校長嘉茹 

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鍾科長毓英 

圖書館潘館長政儀 

教育局資訊及國際教育科楊科長智雄 

教育局幼兒教育科吳科長文靜 

教育局會計室朱主任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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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決定事項 

主席李議員雨庭於中午 12 時 27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教育部門委員

全部質詢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丁、散會：下午 4 時 18 分。 



議事資訊彙編初稿(一)  第 1 期 

 32

六、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5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0 日上午 9 時（上午 11 時 57 分休息，下午

2 時 39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林 武 忠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許 崑 源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林 芳 如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林 民 傑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請  假：議 員 黃紹庭 

喪  假：議 員 郭建盟 

列  席：市政府─教 育 局 局 長：范巽綠 

文 化 局 代 理 局 長：王文翠 

新 聞 局 局 長：丁允恭 

市 立 空 中 大 學 校 長：劉嘉茹 

本 會─專 門 委 員：江聖虔 

專 門 委 員 兼 議 事 組 代 理 主 任：林清輝 

主  席：由教育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陳議員信瑜及第二召集人李議員雨庭分

別主持 

記  錄：姜愛珠、李依璇 

甲、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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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質詢事項 

繼續教育部門業務質詢 

質詢議員： 

蕭議員永達 

黃議員淑美 

林議員富寶 

鍾議員盛有 

林議員民傑 

李議員雅靜 

鄭議員光峰 

陳議員美雅 

李議員喬如 

簡議員煥宗 

邱議員俊憲 

俄鄧ㆍ殷艾議員 

李議員柏毅 

何議員權峰 

陳議員玫娟 

曾議員麗燕 

伊斯坦大ㆍ貝雅夫ㆍ正福議員 

李議員眉蓁 

方議員信淵 

陳議員麗珍 

林議員宛蓉 

答詢人員：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黃校長秀霞 

教育局范局長巽綠 

教育局軍訓室韓主任必誠 

教育局國小教育科劉科長靜文 

體育處黃處長煜 

文化局王代理局長文翠 

新聞局丁局長允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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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空中大學劉校長嘉茹 

文化局表演產業中心吳主任正婷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教育局幼兒教育科吳科長文靜 

教育局資訊及國際教育科楊科長智雄 

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鍾科長毓英 

丙、決定事項 

主席陳議員信瑜於下午 5 時 46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方議員信淵、

林議員宛蓉及陳議員麗珍質詢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丁、散會：下午 6 時 5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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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6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1 日上午 9 時 2 分（中午 12 時 39 分休息，

下午 2 時 30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林 武 忠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許 崑 源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林 芳 如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林 民 傑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陳 明 澤 

黃 紹 庭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請  假：議 員 李長生 

喪  假：議 員 郭建盟 

列  席：市政府─教 育 局 局 長：范巽綠 

文 化 局 代 理 局 長：王文翠 

新 聞 局 局 長：丁允恭 

市 立 空 中 大 學 校 長：劉嘉茹 

農 業 局 局 長：蔡復進 

水 利 局 局 長：蔡長展 

海 洋 局 局 長：王端仁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經理：王明孝 

本 會─專 門 委 員：江聖虔 

專 門 委 員：李石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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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門 委 員 兼 議 事 組 代 理 主 任：林清輝 

主  席：由教育委員會林議員芳如、農林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鍾議員盛有及

第二召集人張議員漢忠分別主持。 

記  錄：莊育豪、許進旺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5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三、農林部門業務報告： 

農業局蔡局長復進業務報告。 

水利局蔡局長長展業務報告。 

海洋局王局長端仁業務報告。 

乙、質詢事項 

一、上午繼續教育部門業務質詢 

質詢議員： 

蘇議員炎城 

鄭議員新助 

張議員豐藤 

林議員武忠 

沈議員英章 

陳議員麗娜 

林議員瑩蓉 

王議員耀裕 

高議員閔琳 

張議員漢忠 

答詢人員： 

教育局范局長巽綠 

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陳科長佩汝 

文化局王代理局長文翠 

新聞局丁局長允恭 

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鍾科長毓英 

體育處黃處長煜 

教育局王副局長進焱 

教育局軍訓室韓主任必誠 

二、下午開始農林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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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議員： 

張議員漢忠 

王議員耀裕 

林議員富寶 

翁議員瑞珠 

劉議員馨正 

鍾議員盛有 

林議員宛蓉 

同一問題質詢議員： 

何議員權峰 

答詢人員： 

農業局蔡局長復進 

水利局蔡局長長展 

海洋局漁業工程科洪科長耀庭 

海洋局王局長端仁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王經理明孝 

丙、決定事項 

一、主席林議員芳如於上午 12 時 24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張議員漢

忠質詢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二、主席林議員芳如於上午 12 時 24 分提：擬請教育局范局長巽綠先行離

席以協助本會接待來訪日本南伊豆町代表團外賓，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三、主席鍾議員盛有於下午 5 時 52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林議員宛

蓉質詢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丁、其他事項 

一、主席林議員芳如於上午 11 時 21 分報告：現在有高雄女中黃秀霞校長

暨日本南伊豆町稻葉勝男議長率領日本南伊豆町代表團等 14 人在旁

聽席旁聽，請大家鼓掌歡迎。 

（全體鼓掌歡迎） 

二、主席鍾議員盛有於下午 2 時 30 分報告：現在有高雄市獸醫師公會高

振庸理事長率領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陳培中理事長、高雄

縣獸醫師公會鄭賢義理事長、高雄市寵物業商業同業公會龐志鵬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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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里長聯誼會陳清茂里長、社團法人台灣愛狗人協會顏杏娟理事

長、高雄市流浪動物保育協會趙奇華會長、中華民國菩提護生協會黃

文堂理事長、高雄市嗡嗡嗡動保協會黃秋瑛理事長及高雄市仁寶流浪

犬貓動物協會邵昆玲理事長等 200 人在旁聽席旁聽，請大家鼓掌歡

迎。 

（全體鼓掌歡迎） 

戊、散會：下午 6 時 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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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7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4 日上午 9 時 10 分（上午 10 時 10 分休息，

下午 2 時 29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林 武 忠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許 崑 源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林 芳 如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林 民 傑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黃 紹 庭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請  假：議 員 黃柏霖、黃香菽 

喪  假：議 員 郭建盟 

列  席：市政府─農 業 局 局 長：蔡復進 

水 利 局 局 長：蔡長展 

海 洋 局 局 長：王端仁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經理：王明孝 

本 會─專 門 委 員：李石舜 

專 門 委 員 兼 議 事 組 代 理 主 任：林清輝 

主  席：農林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鍾議員盛有暨第二召集人張議員漢忠分別

主持 

記  錄：夏萓嬨、李鳳玉 

甲、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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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6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質詢事項 

繼續農林部門業務質詢 

質詢議員： 

沈議員英章 

黃議員淑美 

林議員瑩蓉 

曾議員俊傑 

邱議員俊憲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議員 

蕭議員永達 

方議員信淵 

張議員文瑞 

吳議員益政 

答詢人員： 

農業局蔡局長復進 

農業局畜產管理科許科長銘彰 

水利局蔡局長長展 

海洋局王局長端仁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王經理明孝 

農業局批發市場管理科胡科長志銘 

動物保護處徐處長榮彬 

丙、散會：下午 5 時 1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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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8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5 日上午 9 時（中午 12 時 27 分休息，下午

2 時 30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林 武 忠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許 崑 源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林 民 傑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黃 紹 庭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請  假：議 員 黃柏霖、黃香菽、林芳如 

喪  假：議 員 郭建盟 

列  席：市政府─農 業 局 局 長：蔡復進 

水 利 局 局 長：蔡長展 

海 洋 局 局 長：王端仁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經理：王明孝 

本 會─專 門 委 員：李石舜 

專 門 委 員 兼 議 事 組 代 理 主 任：林清輝 

主  席：農林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鍾議員盛有 

記  錄：林雯菁、吳春英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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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7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質詢事項 

繼續農林部門業務質詢 

質詢議員： 

鄭議員新助 

周議員鍾㴴 

陳議員麗娜 

林議員武忠 

許議員慧玉 

李議員喬如 

簡議員煥宗 

李議員雅靜 

蔡議員金晏 

陳議員粹鑾 

李議員順進 

陳議員信瑜 

張議員豐藤 

陳議員慧文 

李議員柏毅 

高議員閔琳 

陳議員玫娟 

陳議員美雅 

劉議員德林 

蘇議員炎城 

曾議員麗燕 

李議員眉蓁 

陳議員麗珍 

林議員民傑 

劉議員馨正 

同一問題質詢議員： 

周議員玲妏 

陳議員政聞 

答詢人員： 

海洋局王局長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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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王經理明孝 

農業局蔡局長復進 

水利局蔡局長長展 

水利局市區排水一科林科長庚達 

動物保護處徐處長榮彬 

丙、決定事項 

主席鍾議員盛有於下午 5 時 52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劉議員馨正質

詢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丁、散會：下午 6 時 4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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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9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9 時 4 分（下午 1 時 14 分休息，

下午 2 時 43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林 武 忠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林 民 傑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黃 紹 庭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請  假：議 員 黃柏霖、許崑源、林芳如、顏曉菁 

喪  假：議 員 郭建盟 

列  席：市政府─觀 光 局 局 長：曾姿雯 

交 通 局 局 長：陳勁甫 

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輪 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陳勁甫 

本 會─專 門 委 員：凃靜容 

專 門 委 員 兼 議 事 組 代 理 主 任：林清輝 

主  席：交通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陳議員玫娟、第二召集人簡議員煥宗分別

主持 

記  錄：黃美慧、蔡汶紋 

甲、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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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8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三、交通部門業務報告： 

觀光局曾局長姿雯業務報告並介紹科室主管人員。 

交通局陳局長勁甫業務報告並介紹科室主管人員。 

捷運工程局吳局長義隆業務報告並介紹科室主管人員。 

乙、質詢事項 

開始交通部門業務質詢 

質詢議員： 

簡議員煥宗 

黃議員紹庭 

李議員雅靜 

高議員閔琳 

何議員權峰 

陳議員美雅 

陳議員玫娟 

蕭議員永達 

李議員順進 

李議員雨庭 

周議員鍾㴴 

吳議員益政 

劉議員馨正 

答詢人員： 

觀光局曾局長姿雯 

交通局陳局長勁甫 

捷運工程局吳局長義隆 

觀光局觀光行銷科孫科長春良 

交通局運輸設施科陳科長榮輝 

丙、決定事項 

主席陳議員玫娟於中午 12 時 17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本席質詢完畢

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無異議通過） 

丁、散會：下午 5 時 2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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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0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7 日上午 10 時 2 分（中午 12 時 28 分休息，

下午 2 時 38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林 武 忠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許 崑 源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林 民 傑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黃 紹 庭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請  假：議 員 黃柏霖、林芳如 

喪  假：議 員 郭建盟 

列  席：市政府─觀 光 局 局 長：曾姿雯 

交 通 局 局 長：陳勁甫 

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輪 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陳勁甫 

本 會─專 門 委 員：凃靜容 

專 門 委 員 兼 議 事 組 代 理 主 任：林清輝 

主  席：交通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陳議員玫娟 

記  錄：管幼生、蘇美英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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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9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質詢事項 

繼續交通部門業務質詢 

質詢議員： 

劉議員德林 

許議員慧玉 

鍾議員盛有 

林議員富寶 

陳議員麗娜 

王議員耀裕 

黃議員香菽 

林議員瑩蓉 

邱議員俊憲 

黃議員淑美 

蔡議員金晏 

陳議員粹鑾 

陳議員政聞 

陳議員信瑜 

李議員眉蓁 

陳議員麗珍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議員 

林議員宛蓉 

答詢人員： 

捷運工程局吳局長義隆 

觀光局曾局長姿雯 

交通局陳局長勁甫 

丙、決定事項  

主席陳議員玫娟於下午 5 時 59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林議員宛蓉質詢

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丁、其他事項 

主席陳議員玫娟於下午 3 時 18 分報告：現在有日本東京都世田谷區議會

訪問團山內彰會長等一行人在旁聽席旁聽，請大家鼓掌歡迎。 

（全體鼓掌歡迎） 

戊、散會：下午 6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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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1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8 日上午 9 時 4 分（上午 12 時 23 分休息，

下午 2 時 30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林 武 忠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許 崑 源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林 民 傑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黃 紹 庭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請  假：議 員 黃柏霖、林芳如 

喪  假：議 員 郭建盟 

列  席：市政府─觀 光 局 局 長：曾姿雯 

交 通 局 局 長：陳勁甫 

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輪 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陳勁甫 

警 察 局 局 長：陳家欽 

消 防 局 局 長：陳虹龍 

衛 生 局 局 長：黃志中 

環 境 保 護 局 局 長：蔡孟裕 

本 會─專 門 委 員：凃靜容 

專 門 委 員：陳月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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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門 委 員 兼 議 事 組 代 理 主 任：林清輝 

主  席：由交通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陳議員玫娟及保安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陳

議員政聞分別主持 

記  錄：李依璇、江麗珠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0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三、保安部門業務報告： 

警察局陳局長家欽業務報告。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業務報告。 

衛生局黃局長志中業務報告。 

環境保護局蔡局長孟裕業務報告。 

乙、質詢事項 

一、上午繼續交通部門業務質詢 

質詢議員： 

鄭議員新助 

蘇議員炎城 

林議員武忠 

李議員喬如 

沈議員英章 

李議員柏毅 

張議員漢忠 

方議員信淵 

曾議員麗燕 

同一問題質詢議員： 

蔡副議長昌達 

答詢人員： 

交通局陳局長勁甫 

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黃主任瓊珠 

觀光局曾局長姿雯 

捷運工程局吳局長義隆 

二、下午開始保安部門業務質詢 

質詢議員： 

周議員玲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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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議員德林 

黃議員香菽 

陳議員麗珍 

陳議員粹鑾 

蘇議員炎城 

答詢人員： 

環境保護局蔡局長孟裕 

衛生局黃局長志中 

警察局陳局長家欽 

交通警察大隊黃大隊長耀煌 

刑事警察大隊葉大隊長超鴻 

警察局犯罪預防科周科長宸生 

丙、決定事項 

主席陳議員政聞於下午 5 時 57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蘇議員炎城質

詢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丁、散會：下午 6 時 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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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2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9 時（中午 12 時 31 分休息，下午

2 時 30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林 武 忠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許 崑 源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林 芳 如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林 民 傑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請  假：議 員 黃紹庭 

喪  假：議 員 郭建盟 

列  席：市政府─警 察 局 局 長：陳家欽 

消 防 局 局 長：陳虹龍 

衛 生 局 局 長：黃志中 

環 境 保 護 局 局 長：蔡孟裕 

本 會─專 門 委 員：陳月麗 

專 門 委 員 兼 議 事 組 代 理 主 任：林清輝 

主  席：保安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陳議員政聞 

記  錄：曾雅慧、姜愛珠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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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1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質詢事項 

繼續保安部門業務質詢 

質詢議員： 

鄭議員新助 

王議員耀裕 

黃議員石龍 

黃議員淑美 

鍾議員盛有 

林議員民傑 

吳議員銘賜 

顏議員曉菁 

方議員信淵 

陳議員麗娜 

林議員富寶 

黃議員柏霖 

黃議員天煌 

蕭議員永達 

周議員鍾㴴 

劉議員馨正 

曾議員俊傑 

吳議員益政 

林議員瑩蓉 

邱議員俊憲 

答詢人員： 

警察局陳局長家欽 

警察局後勤科陳科長宗武 

警察局犯罪預防科周科長宸生 

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葉大隊長超鴻 

環境保護局蔡局長孟裕 

衛生局黃局長志中 

警察局保安科黃科長光曜 

衛生局王專門委員兼食品衛生科代理科長小星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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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警察大隊黃大隊長耀煌 

消防局第一救災救護大隊王大隊長崇旭 

環境保護局空污與噪音防制科鄭科長嵐 

丙、散會：下午 5 時 3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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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3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 日上午 9 時 4 分（中午 12 時 15 分休息，

下午 2 時 29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林 武 忠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許 崑 源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林 芳 如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林 民 傑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病  假：議 長 康裕成 

請  假：議 員 方信淵、顏曉菁、黃紹庭 

喪  假：議 員 郭建盟 

列  席：市政府─警 察 局 局 長：陳家欽 

消 防 局 局 長：陳虹龍 

衛 生 局 局 長：黃志中 

環 境 保 護 局 局 長：蔡孟裕 

本 會─專 門 委 員：陳月麗 

專 門 委 員 兼 議 事 組 代 理 主 任：林清輝 

主  席：由保安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陳議員政聞、陳議員明澤分別主持 

記  錄：許進旺、莊育豪 

甲、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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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2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質詢事項 

繼續保安部門業務質詢 

質詢議員： 

林議員武忠 

蔡副議長昌達 

簡議員煥宗 

鄭議員光峰 

李議員柏毅 

李議員雅靜 

許議員慧玉 

何議員權峰 

陳議員美雅 

李議員順進 

高議員閔琳 

曾議員麗燕 

張議員豐藤 

陳議員信瑜 

陳議員玫娟 

張議員漢忠 

陳議員慧文 

李議員眉蓁 

劉議員德林 

林議員宛蓉 

答詢人員： 

警察局陳局長家欽 

衛生局醫政事務科張代理科長甫年 

衛生局黃局長志中 

警察局犯罪預防科周科長宸生 

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葉大隊長超鴻 

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黃大隊長耀煌 

環境保護局蔡局長孟裕 

衛生局健康管理科郭科長瑩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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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局伍副局長光彥 

聯合醫院林院長高田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警察局人事室王代理主任振賢 

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黃分局長文哲 

警察局鳳山分局趙分局長瑞華 

衛生局仁武區衛生所何醫師兼所長瑞洋 

丙、決定事項 

一、主席陳議員明澤於下午 4 時 56 分報告：下午俟第一次登記議員質詢

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二、主席陳議員明澤於下午 5 時 56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劉議員德

林、林議員宛蓉等二位議員第二次質詢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丁、散會：下午 6 時 3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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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4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2 日上午 9 時（中午 12 時 44 分休息，下午

2 時 30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林 武 忠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林 民 傑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病  假：議 長 康裕成 

請  假：議 員 許崑源、林芳如、黃紹庭 

喪  假：議 員 郭建盟 

列  席：市政府─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史  哲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委 員：李怡德 

工 務 局 副 局 長：郄爾敏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委 員：黃進雄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委 員：李佩芬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委 員：白金安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委 員：賴文泰 

交 通 局 專 門 委 員：林弘慎 

經 濟 發 展 局 副 局 長：鄭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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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利 局 副 局 長：陳琳樺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委 員：謝榮祥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委 員：黃士賓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委 員：劉富美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委 員：丁澈士 

屏 東 縣 政 府 城 鄉 發 展 處 技 士：翁薇謹 

本 會─專 門 委 員：林愛倫 

專 門 委 員 兼 議 事 組 代 理 主 任：林清輝 

請  假：市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陳委員勁甫（由專門委員林弘慎代理） 

主  席：由工務委員會第一召集人曾議員麗燕及張議員文瑞分別主持 

記  錄：夏萓嬨、李鳳玉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3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三、都市計畫委員會史主任委員哲業務報告。 

乙、質詢事項 

都市計畫委員會業務質詢 

質詢議員： 

黃議員淑美 

周議員鍾㴴 

張議員文瑞 

李議員眉蓁 

曾議員麗燕 

李議員雅靜 

李議員柏毅 

周議員玲妏 

鄭議員光峰 

蘇議員炎城 

陳議員麗娜 

王議員耀裕 

劉議員馨正 

吳議員益政 

黃議員柏霖 

邱議員俊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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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議員永達 

蔡議員金晏 

張議員漢忠 

陳議員信瑜 

林議員宛蓉 

答詢人員： 

交通局林專門委員弘慎 

都市計畫委員會李委員怡德 

都市計畫委員會史主任委員哲 

都市計畫委員會賴委員文泰 

工務局郄副局長爾敏 

都市計畫委員會黃委員進雄 

丙、其他事項 

主席曾議員麗燕於中午 12 時 27 分報告：擬延長開會時間，俟吳議員益政

質詢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丁、散會：下午 4 時 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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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5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3 日上午 9 時 1 分（中午 1 時 23 分休息，下

午 2 時 30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林 武 忠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林 民 傑 張 勝 富 李 長 生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病  假：議 長 康裕成 

請  假：議 員 許崑源、林芳如、吳銘賜、陳明澤、黃紹庭 

喪  假：議 員 郭建盟 

列  席：市政府─都 市 發 展 局 局 長：李怡德 

工 務 局 局 長：趙建喬 

新 建 工 程 處 副 處 長：陳正武 

養 護 工 程 處 處 長：吳瑞川 

地 政 局 局 長：黃進雄 

土 地 開 發 處 處 長：吳宗明 

本 會─專 門 委 員：林愛倫 

專 門 委 員 兼 議 事 組 代 理 主 任：林清輝 

請  假：市政府－工務局副局長蘇志勳 

新建工程處處長黃榮慶（由副處長陳正武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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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由工務委員會第一召集人曾議員麗燕及第二召集人李議員順進分

別主持 

記  錄：吳春英、林雯菁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4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三、工務部門業務報告： 

都市發展局李局長怡德業務報告並介紹新任主管人員。 

工務局趙局長建喬業務報告。 

地政局黃局長進雄業務報告並介紹新任主管人員。 

乙、質詢事項 

開始工務部門業務質詢 

質詢議員： 

黃議員淑美 

張議員文瑞 

許議員慧玉 

周議員鍾㴴 

沈議員英章 

李議員眉蓁 

李議員順進 

曾議員麗燕 

鍾議員盛有 

吳議員益政 

劉議員馨正 

答詢人員： 

地政局黃局長進雄 

土地開發處吳處長宗明 

都市發展局李局長怡德 

工務局趙局長建喬 

養護工程處吳處長瑞川 

地政局陳副局長冠福 

新建工程處陳副處長正武 

丙、決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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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曾議員麗燕於中午 12 時 11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本席質詢完畢

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丁、散會：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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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6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4 日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林 武 忠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許 崑 源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林 民 傑 張 勝 富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請  假：議 員 林芳如、吳銘賜、黃紹庭 

喪  假：議 員 郭建盟 

列  席：市政府─法 制 局 局 長：許乃丹 

人 事 處 處 長：葉瑞與 

社 會 局 局 長：姚雨靜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曾文生 

教 育 局 副 局 長：王進焱 

文 化 局 局 長：尹  立 

農 業 局 局 長：蔡復進 

海 洋 局 副 局 長：柯尚余 

交 通 局 副 局 長：黃萬發 

都 市 發 展 局 局 長：李怡德 

本 會─秘 書 長：陳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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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門 委 員 兼 議 事 組 代 理 主 任：林清輝 

請  假：市政府－海洋局局長王端仁(由副局長柯尚余代理) 

教育局局長范巽綠(由副局長王進焱代理) 

交通局局長陳勁甫(由副局長黃萬發代理) 

主  席：蔡副議長昌達 

記  錄：蔡汶紋、黃美慧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5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專案報告 

由市政府相關局處首長分別就「高雄市自治條例送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或備查之處理情形專案報告」。 

發言議員： 

邱議員俊憲 

丙、其他事項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於上午 9 時 39 分提：本會法規委員會委員異動通知

案，由本會專門委員兼議事組代理主任林清輝說明：工務委員會業於 11

月 3 日重新推選法規委員會委員，將原推選李議員眉蓁變更為許議員慧

玉。 

丁、散會：上午 9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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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6 次會議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4 日上午 9 時 30 分） 

專案報告： 

「高雄市自治條例送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或備查之處理情形報告」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本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5 次會議紀錄已經放在各位同仁桌上，請自

行參閱。各位同仁對會議紀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會議紀錄確認。（敲槌） 

向大會報告，今天的議程為「高雄市自治條例送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或備查

之處理情形專案報告」，報告之後發言議員依照登記順序，第一次發言為 10 分

鐘，如果需要再次發言的話，可進行第二次，時間為 5 分鐘。報告順序總共為

10 案，請議事組主任把 10 案先宣讀一次，總共有 10 案，請宣讀。 

本會議事組林代理組主任清輝： 

議事組說明如下，今天的報告順序，總共有 10 個案子，第 1 案是高雄市政

府社會局的案子，第 2 案是高雄市政府交通局，第 3 案是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第 4 案是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第 5 案也是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第 6 案是高雄市

政府人事處，第 7 案是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第 8 案是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第 9 案是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第 10 案是高雄市政府農業局。依序請市府

相關局處從第 1 案開始報告，謝謝。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第 1 案由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報告，社會局姚局長。 

社會局姚局長雨靜： 

修正「高雄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設置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是由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提報，已於 8 月 2 日報送中央核定，並於 9 月 30 日接獲中央核定函，

修訂內容沒有做任何修訂，已經完成程序，以上報告。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第 2 案由交通局報告。 

交通局黃副局長萬發： 

交通局所送「高雄市停車場作業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第四條條文」

修正案，在今年 10 月 27 日業經行政院核定，同意備查。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第 3 案由教育局報告。 

教育局王副局長進焱： 

教育局所提出來的是「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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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議會通過以後，市政府在 105 年 7 月 4 日送行政院，行政院在 8 月 24

日核定，同意備查，內容沒有差異。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第 4、5 案由海洋局報告。 

海洋局柯副局長尚余： 

「高雄市舢舨漁筏兼營娛樂漁業管理自治條例第十條」修正條文，我們已經

在 7 月 20 日送農委會備查，農委會於 105 年 10 月 26 日轉報行政院，請行政

院核定，目前在行政院審核中，尚未函復本府。 

第 5 案是「高雄市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管理自治條例第五條、第十三條及

第十四條條文」修正案，我們在 6 月 14 日已經報農委會，農委會已於 9 月 9

日同意備查，以上報告。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第 6 案由人事處報告。 

人事處葉處長瑞與： 

第 6 案是「高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及第十七條條文暨編制表」修正

案，貴會 6 月三讀通過之後，我們分別在 6 月 29 日函送行政院，7 月 25 日函

送考試院，行政院於 7 月 20 日同意備查，考試院於 7 月 27 日同意備查，內容

沒有差異，以上報告。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第 7 案由經發局報告。 

經濟發展局曾局長文生： 

經發局所提的是「高雄市特定行業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在上會

期通過以後，我們在 6 月 14 日報院，行政院在 8 月 5 日已經完成核定，條文

沒有任何更動。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第 8 案由文化局報告。 

文化局尹局長立： 

「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設置自治條例」於 105 年 6 月 15 日經議會三讀通過，

7 月 7 日報送中央核定，於 9 月 19 日函文同意備查，中央業已備查，無任何文

字修改。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第 9 案由都發局報告。 

都市發展局李局長怡德： 

第 9 案是「高雄市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部分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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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修正案，這個案子在今年 6 月 2 日經市議會三讀通過，本局於今年 6 月 30

日依地方制度法報行政院備查，行政院業於今年 9 月 19 日同意備查，所核定

的版本與議會通過的版本相同，沒有差異，以上。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第 10 案由農業局報告。 

農業局蔡局長復進： 

這次是「高雄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案，在 6 月 22 日經議

會三讀通過以後，我們在 8 月 18 日送請中央核備，中央已經在 9 月 7 日同意

備查，版本沒有差異，以上報告。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專案報告 10 案都已經報告完畢，我們登記的議員有邱議員俊憲 1 位，發言

時間 10 分鐘。 

邱議員俊憲： 

本屆議會對自治條例非常重視，謝謝法制局與相關同仁的協助，雖然還沒有

看到行政院的核定，但主管機關的部分基本上是同意、沒有意見的，我相信行

政院應該也不會有太多的意見，應該會順利。這裡有幾點提醒、建議和大家溝

通一下，像交通局的停管基金，那時候修正這個自治條例時，把促進大眾運輸

發展的相關支出放到停管基金可以支用的部分，這部分自治條例既然通過了，

也很期待交通局可以妥善運用停管基金去做這樣子的事情，因為高雄的大眾運

輸還是不夠完整、不夠完善，這部分既然議會支持並修正，讓這樣的支出項目

可以放到停管基金裡面去使用，我真的期待交通局不要只是把它放在那裡而不

去使用，要把這個部分的功能放進去。 

另外一個部分，在這裡想請教一下海洋局第 5 案，我記得那時候修正時應該

是為了寒害的一些補助，這部分行政院已經備查了，所以我們的工作都已經完

成，謝謝海洋局的協助。 

另外一個，新任文化局長剛上任沒多久，上個會期大家也花了很多時間在處

理行政法人的的部分，在這裡要提醒新的文化局長一件事情，當初在通過這個

自治條例的時候，對於美術館的部分，大家還是有一些疑慮和擔心，雖然自治

條例已經通過了，議會也授權給大家去做這樣子的調整和處理，可是對於美術

館和美術界朋友的溝通，在這裡要提醒局長，我們要持續的去做，在做的過程

裡面，也要適度的讓議會同仁去了解，不然每次等到要送案來審的時候，大家

又開始爭議到底有沒有去做適度的溝通、有沒有去做適度的調整，我相信在參

與的過程裡面，讓更多人知道，讓議會更多關心的議員去參與，我相信對這些

專業場館未來的發展是一件有幫助的事情。以上幾點和大家做一些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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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謝謝邱委員，不是，是邱議員，謝謝，把你升一級了。 

向大會報告，因工務委員會重新推選法規委員會委員，請議事組宣讀。 

本會議事組林代理組主任清輝： 

向大會報告，根據本會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法規委員會由各委員會推選一

人暨另由議長指定一人組成之。因為在 11 月 3 日，工務委員會所推選出來法

規委員會的委員有異動，根據異動結果，原來是李議員眉蓁，現在改為推選許

議員慧玉，所以在這裡向大會提出報告，報告完畢。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沒有意見了嗎？沒有意見。我們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散會，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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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7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7 日上午 9 時（中午 12 時 56 分休息，下午

2 時 30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林 武 忠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許 崑 源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林 芳 如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林 民 傑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黃 紹 庭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請  假：議 員 高閔琳 

喪  假：議 員 郭建盟 

列  席：市政府─都 市 發 展 局 局 長：李怡德 

工 務 局 局 長：趙建喬 

新 建 工 程 處 處 長：黃榮慶 

養 護 工 程 處 處 長：吳瑞川 

地 政 局 局 長：黃進雄 

土 地 開 發 處 處 長：吳宗明 

本 會─專 門 委 員：林愛倫 

專 門 委 員 兼 議 事 組 代 理 主 任：林清輝 

主  席：工務委員會第一召集人曾議員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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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錄：蘇美英、姜愛珠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6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質詢事項 

繼續工務部門業務質詢 

質詢議員： 

王議員耀裕 

李議員雅靜 

林議員武忠 

張議員豐藤 

劉議員德林 

林議員芳如 

何議員權峰 

顏議員曉菁 

陳議員政聞 

陳議員美雅 

黃議員紹庭 

曾議員俊傑 

邱議員俊憲 

黃議員天煌 

蕭議員永達 

林議員瑩蓉 

黃議員柏霖 

陳議員玫娟 

陳議員粹鑾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議員 

林議員民傑 

陳議員麗珍 

張議員漢忠 

林議員宛蓉 

同一問題質詢議員 

陳議員玫娟 

答詢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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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建築管理處蘇處長俊傑 

都市發展局李局長怡德 

地政局黃局長進雄 

工務局趙局長建喬 

養護工程處吳處長瑞川 

新建工程處黃處長榮慶 

丙、其他事項 

一、主席曾議員麗燕於中午 12 時 7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陳議員美

雅、曾議員俊傑、黃議員紹庭質詢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二、主席曾議員麗燕於下午 5 時 54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林議員宛

蓉質詢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丁、散會：下午 6 時 3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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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8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8 日上午 9 時 1 分（中午 12 時 59 分休息，

下午 2 時 30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林 武 忠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許 崑 源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林 芳 如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林 民 傑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黃 紹 庭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請  假：議 員 王聖仁 

喪  假：議 員 郭建盟 

列  席：市政府─都 市 發 展 局 局 長：李怡德 

工 務 局 局 長：趙建喬 

新 建 工 程 處 處 長：黃榮慶 

養 護 工 程 處 處 長：吳瑞川 

地 政 局 局 長：黃進雄 

土 地 開 發 處 處 長：吳宗明 

秘 書 處 處 長：陳瓊華 

民 政 局 局 長：張乃千 

法 制 局 局 長：許乃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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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事 處 處 長：葉瑞與 

政 風 處 處 長：陳榮周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劉進興 

本 會─專 門 委 員：林愛倫 

專 門 委 員：吳宜珊 

專 門 委 員 兼 議 事 組 代 理 主 任：林清輝 

主  席：由工務委員會第一召集人曾議員麗燕、民政委員會第一召集人林議

員武忠及第二召集人李議員順進、蔡議員金晏分別主持 

記  錄：江麗珠、曾雅慧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7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三、民政部門業務報告： 

秘書處陳處長瓊華業務報告並介紹新任主管人員。 

人事處葉處長瑞與業務報告並介紹新任主管人員。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劉主任委員進興業務報告並介紹新任主管人

員。 

政風處陳處長榮周業務報告。 

法制局許局長乃丹業務報告。 

民政局張局長乃千業務報告並介紹新任主管人員及新任區長。 

乙、質詢事項 

一、上午繼續工務部門業務質詢 

質詢議員： 

鄭議員新助 

李議員喬如 

簡議員煥宗 

蘇議員炎城 

陳議員麗娜 

陳議員慧文 

李議員柏毅 

高議員閔琳 

黃議員石龍 

李議員雨庭 

陳議員信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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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詢人員： 

地政局黃局長進雄 

工務局趙局長建喬 

都市發展局李局長怡德 

養護工程處吳處長瑞川 

二、下午開始民政部門業務質詢 

質詢議員： 

李議員柏毅 

蕭議員永達 

蔡議員金晏 

林議員武忠 

黃議員石龍 

鄭議員新助 

黃議員柏霖 

黃議員天煌 

答詢人員：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劉主任委員進興 

民政局張局長乃千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聯合服務中心何主任宜綸 

殯葬管理處謝處長汀嵩 

秘書處陳處長瓊華 

人事處葉處長瑞與 

民政局宗教禮俗科蔡科長翹鴻 

法制局許局長乃丹 

大寮區公所施區長維明 

民政局基層建設科曾科長文毅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宋科長旺隆 

丙、決定事項 

一、主席曾議員麗燕於中午 12 時 30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陳議員信

瑜質詢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二、主席林議員武忠於下午 5 時 54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民政委員

會全部議員質詢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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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其他事項： 

主席曾議員麗燕於上午 10 時 52 分報告：現在有高雄市楠梓區新加昌社區

發展協會劉理事長秀英等一行人在旁聽席旁聽，請大家鼓掌歡迎。 

（全體鼓掌歡迎） 

戊、散會：下午 6 時 5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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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9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9 日上午 9 時 2 分（上午 9 時 40 分休息，下

午 2 時 30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林 武 忠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許 崑 源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林 芳 如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林 民 傑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黃 紹 庭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喪  假：議 員 郭建盟 

列  席：市政府─秘 書 處 處 長：陳瓊華 

民 政 局 局 長：張乃千 

法 制 局 局 長：許乃丹 

人 事 處 處 長：葉瑞與 

政 風 處 處 長：陳榮周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劉進興 

本 會─專 門 委 員：吳宜珊 

專 門 委 員 兼 議 事 組 代 理 主 任：林清輝 

主  席：民政委員會第一召集人林議員武忠 

記  錄：姜愛珠、李依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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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8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質詢事項 

繼續民政部門業務質詢 

質詢議員： 

鍾議員盛有 

許議員慧玉 

黃議員淑美 

邱議員俊憲 

沈議員英章 

張議員文瑞 

劉議員德林 

陳議員玫娟 

答詢人員： 

秘書處陳處長瓊華 

人事處葉處長瑞與 

民政局張局長乃千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劉主任委員進興 

殯葬管理處謝處長汀嵩 

丙、散會：下午 4 時 2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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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20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0 日上午 9 時（上午 12 時 18 分休息，下午

2 時 28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林 武 忠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許 崑 源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林 芳 如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林 民 傑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黃 紹 庭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喪  假：議 員 郭建盟 

列  席：市政府─秘 書 處 處 長：陳瓊華 

民 政 局 局 長：張乃千 

法 制 局 局 長：許乃丹 

人 事 處 處 長：葉瑞與 

政 風 處 處 長：陳榮周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劉進興 

本 會─專 門 委 員：吳宜珊 

專 門 委 員 兼 議 事 組 代 理 主 任：林清輝 

請  假：市政府─小港區公所區長林清益（由小港區公所主任秘書丁姬伶代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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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民政委員會第一召集人林議員武忠 

記  錄：莊育豪、許進旺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19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質詢事項： 

繼續民政部門業務質詢。 

質詢議員： 

蘇議員炎城 

劉議員馨正 

陳議員政聞 

簡議員煥宗 

陳議員麗娜 

李議員喬如 

林議員瑩蓉 

周議員鍾㴴 

李議員順進 

林議員富寶 

王議員耀裕 

吳議員益政 

張議員漢忠 

鄭議員光峰 

何議員權峰 

陳議員粹鑾 

曾議員麗燕 

方議員信淵 

林議員宛蓉 

高議員閔琳 

陳議員麗珍 

陳議員信瑜 

答詢人員： 

殯葬管理處謝處長汀嵩 

秘書處陳處長瓊華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劉主任委員進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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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區公所謝區長鶴琳 

杉林區公所鍾區長炳光 

甲仙區公所李區長惠寧 

旗山區公所陳區長佑瑞 

內門區公所邱區長瑞金 

六龜區公所宋區長貴龍 

民政局張局長乃千 

法制局許局長乃丹 

民政局戶籍行政科楊科長進祿 

民政局區政監督科劉科長文粹 

民政局陳副局長淑芳 

前鎮區公所袁區長德明 

政風處陳處長榮周 

人事處葉處長瑞與 

資訊中心劉主任俊傑 

丙、決定事項： 

主席林議員武忠於下午 5 時 57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吳議員益政及

高議員閔琳第二次質詢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丁、散會：下午 6 時 33 分。 

 

 


